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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下湖”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274 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将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和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其

中网下配售数量为本次发行股数的 20%，即 340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

股数的 80%，即 1,360 万股。 

3、本次网下配售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直接确定发

行价格。 

4、光大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07 年 9 月 7 日（T

－6日）至 2007 年 9 月 12 日（T－3日）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

推介。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

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可以自主选择在北京、深圳或上海参加现场

推介会。 

5、询价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

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与网下配售。 

6、本次发行网下配售和网上发行同时进行，具体时间为： 

网下发行时间：2007 年 9 月 14 日（T－1 日）9:00～17:00 及 2007 年 9 月

17 日（T日）9: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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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发行时间：2007 年 9 月 17 日（T日）9:30～11:30、13:00～15:00，敬

请投资者关注。 

7、初步询价报价截止时间为 2007 年 9 月 12 日（T－3 日）下午 17:00（以

保荐人（主承销商）收到投资者传真或送达的询价表的时间为准），超过截止时

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8、初步询价结束后，如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发行人及保荐

人（主承销商）中止本次发行，并另行公告相关事宜。 

9、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

次发行具体情况，请仔细阅读 2007 年 9 月 7 日（T－6日）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浙江山

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以下简称《招股意

向书》)全文，投资者也可以在光大证券网站（http:// www.ebscn.com）的 “机

构客户》》投资银行》》招股意向书”栏目下下载《招股意向书》全文以及与本次

发行有关文件之附件的 word 文本（含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参与回执、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表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下申购表）。《浙江山下湖珍

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刊登于 2007 年 9 月 7

日（T－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时间安排 

 

 日 期 发 行 安 排 

T-6 日
注 

2007年9月7日 

（星期五）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当日开始初步询价及推介工作 

T-5 日 
2007年9月10日 

（星期一） 

初步询价及推介工作 

北京现场推介会 

T-4 日 
2007年9月11日 

（星期二） 

初步询价及推介工作 

深圳现场推介会 

T-3 日 
2007年9月12日 

（星期三） 

初步询价及推介工作 

上海现场推介会 

推介活动截止时点为当日中午11：30 

初步询价截止时点为当日下午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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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日 
2007年9月13日 

（星期四） 

初步询价结果分析，确定发行价格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1 日 
2007年9月14日 

（星期五） 

刊登《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公告》、《网下网上发行公

告》，网下申购开始（9：00～17：00） 

网上路演（下午） 

T  日 
2007年9月17日 

（星期一） 

网下申购截止日（9：00～15：00） 

网上发行申购日（交易时间） 

T+1 日 
2007年9月18日 

（星期二） 

网上申购资金冻结、验资 

网下配售验资，律师出具见证意见 

T+2 日 
2007年9月19日 

（星期三）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T+3 日 
2007年9月20日 

（星期四）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多余款项退还 

注：1、T 日为网上发行申购日； 

2、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修改发行日程。 

 

二、初步询价和推介活动的具体安排 

光大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

价和推介工作。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06]第 37 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07 年 9 月 10 日（T－5日）

至 2007 年 9 月 12 日（T－3 日）期间，在北京、深圳和上海向中国证券业协会

公布的询价对象进行初步询价，并根据初步询价报价情况直接确定发行价格。具

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T-5 日 

（2007年9月10日 星期一） 
上午9:30－11:30 

北京  民族饭店十一楼东厅 
地址：北京复兴门内大街五十一号 

T-4 日 

（2007年9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9:30－11:30 

深圳  圣庭苑酒店主楼二楼多功能厅 2 
地址：深圳华强北路4002号 

T-3 日 

（2007年9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9:30－11:30 

上海  紫金山大酒店二楼锦绣厅 
地址：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 

 

三、其他重要事项 

1、询价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

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与网下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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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合理安排推介活动及有效发放投资价值分析报告，请有意参加本次初

步询价的询价对象将参与回执（参与回执见附件二）在 2007 年 9 月 7 日（T-6

日）下午 17：00 之前传真给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3、初步询价结束后，如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 家，发行人及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发行，并另行公告相关事宜。 

4、本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根据初步询价情况直接确定发行价格。发行价格将在 2007 年 9 月 14 日（T－1

日）公告的《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初步询价结果及定价公告》和《浙

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和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公告》中公布。 

5、若出现以下情况，询价对象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1）本次初步询价对象报价区间的上限不得高于下限的 120%，不符合上述

规定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2）初步询价有效报价截止时间为 2007 年 9 月 12 日（T－3 日）下午 17:00

（以保荐人（主承销商）收到投资者传真或送达的询价表的时间为准），超过截

止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四、光大证券相关联系人及咨询电话 

联    系    人 熊  莹、朱晓霞、刘余香、胡  俊 

询价表送达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438号双鸽大厦17楼A-C座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市场部 

邮  政  编  码 200122 

参与回执及询价表传真 021－50816906、50816909、50816913、50816915 

联系及咨询电话 021－50818887转207、277、295 

联  系  邮  箱 zhuxx@ebscn.com;liuyuxiang@ebscn.com; 

shhujun@ebscn.com 

 

附件一：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表 

附件二：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初步询价参与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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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之盖章页）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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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之盖章页）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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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初步询价表 

编号：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基本信息 

保荐人(主承销商)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熊 莹、朱晓霞 

刘余香、胡 俊 
联系电话 

021－50818887 转 207、277 、
295 

接收询价表传真 021－50816906、50816909、50816913、50816915 

二、询价对象基本情况 

询价对象全称  

通信地址及邮编  

法定代表人  

经  办  人  联系手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三、询价对象报价信息 

价格上限（元）  报价区间 

（提示：价格上限最高

为价格下限的 120%） 
价格下限（元）  

□申购       拟申购数量（万股）： *在报价区间的申购意

向 □未确定     □不申购 

报价依据 

（可另附页说明） 

 

 

 

对保荐人(主承销商)投

资价值研究报告的评价

（评分从高至低为 5-1）

客观性评价 ：          □5 □4 □3 □2 □1 

估值方法合理性评价：   □5 □4 □3 □2 □1 

总体评价 ：            □5 □4 □3 □2 □1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章：                   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2007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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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本表带*栏目为选择填写项，其它均为必填项。 

2、“询价对象全称”一栏中填写的名称须与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名称一致。 

3、同一家询价对象的自营账户及其管理的投资产品账户须作为单一询价对象参与询价。 

4、在保荐人（主承销商）公布初步询价结果之前，请询价对象不要向第三方透露本表

有关询价区间的信息。 

5、本表须加盖单位公章并且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 

6、本表须于 2007 年 9 月 12 日（T－3日）17：00 之前传真或送达至光大证券，超过截

止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7、“报价依据”一栏可另附专门说明。 

8、询价对象在填写此表时不得涂改。为清晰起见，建议询价对象另行打印此表。 

9、未按要求填写及签章、填写不清、填写不完整、资料不实、未按时提交的询价表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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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浙江山下湖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A股初步询价参与回执 

 

联系电话：021－50818887转207、277 、295 
联系传真：021－50816906、50816909、50816913、50816915 

询价对象名称  （盖章） 

询价对象类型  

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是               □否 

是否参加推介会 □是               □否 

如参加，拟参加场次 □北京推介会（2007 年 9 月 10 日 9：30--11：30） 

□深圳推介会（2007 年 9 月 11 日 9：30--11：30） 

□上海推介会（2007 年 9 月 12 日 9：30--11：30） 

参会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参会人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希望获取投资价值

研究报告的方式（请

在序号上打钩） 

□1、现场推介会当面派送； 

□2、电子邮件送达； 

电子邮箱： 

□3、传真送达； 

□4、快递。 

邮寄地址及邮编： 

 


